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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二：  

 

 

議程三：  

 

 

 

蘇玉燕女士  

黃雪賢女士  

 

馮俊豪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對外事務經理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助理經理–對外事務  

 

水務署工程師 /九龍區 (供應及保養 2) 

*   *   * 

 

 

主席致歡迎辭  

1.     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下文簡稱「地工會」 )主席歡迎所有委

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地工會第七次會議。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員按《九龍城區議會常規》(下文簡稱《區議會

常規》)第 22 條的規定申報利益，若委員的物業業權、職業或投資等個

人利益與討論事項有關連，或有潛在利益衝突，委員應主動在會議上申

報，以便他按《區議會常規》作出決定。  

3.     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80(1)條，委員會會議的法定

人數為全體成員人數的一半。如在會議開始或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

夠的法定人數，他須指示秘書召喚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鐘後仍未有

足夠的法定人數，他會宣布休會。他接着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3 條

的規定，批准每名與會者就同一議題參與討論時最多發言三次，每次發

言的時限為兩分鐘。他又提醒與會者關掉手提電話，或將響鬧裝置改為

震動提示，以免會議受到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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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一  

通過第六次會議記錄  

4.     主席宣布第六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並獲得委員會一致通過。 

 

議程二  

建議於港鐵啟德站增設便捷還書箱  

(地工會文件第 1/2025 號 ) 

5.   委員介紹文件。  

6.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文簡稱「港鐵」 )提交

的席上文件第 1 號書面回應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文簡稱「康文署」)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2 號書面回應。  

7.   委員有以下建議：  

(i)  建議署方在九龍城區內人流較多的港鐵車站，包括何文

田站、黃埔站及紅磡站增設便捷還書箱，以便利居民；以

及  

(ii)  建議署方推行試行計劃，於啟德站增設便捷還書箱，並統

計使用量，以研究增設便捷還書箱的必要性。  

8.   港鐵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港鐵車站內的還書箱服務由康文署提供，港鐵負責配合

和提供場地支援；以及  

(ii)  港鐵會與康文署保持緊密聯繫，如康文署日後有意在啟

德站增設還書箱，港鐵會按實際情况和營運需要作出考

慮，確保在增設有關設施時不會影響車站運作和乘客安

全，以及符合相關法例的要求，例如《消防安全（建築物）

條例》。  

9.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轄下 71 間公共圖書館均設置還書箱，方便讀者於休

館後歸還圖書館資料；  

(ii)  署方在港鐵三個主要轉車站，包括中環站、九龍塘站及南

昌站設置還書箱，這三個轉車站覆蓋六條主要鐵路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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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乘搭不同港鐵綫的讀者。觀塘綫和東鐵綫的乘客可

以使用九龍塘站的還書箱、港島綫和荃灣綫的乘客可以

使用中環站的還書箱，以及屯門綫和東涌綫的乘客可以

使用南昌站的還書箱；以及  

(iii)  考慮到現時的服務使用量以及成本效益，署方現階段未

有計劃把服務擴展至其他港鐵車站，署方會與港鐵保持

聯繫，因應路線發展及人流變化，適時探討增設相關設

施。署方亦會繼續留意市民對圖書館服務的需求，並在資

源許可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強啟德地區的圖書館服務。  

10.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隨着啟德的公私營房屋陸續落成，區內人口將會持續增

加，希望署方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考慮在啟德站增設還

書箱；以及  

(ii)  查詢署方現時設置於港鐵站內的三個還書箱的使用量，

並建議署方適時檢討及考慮於更多港鐵車站增設還書箱。 

11.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根據 2023 年的統計數字，三個港鐵站內還書箱的使用量

仍未飽和，署方在計劃於港鐵車站增設還書箱時，需考慮

車站分布、乘客流量、運輸安排和升降機設施等因素，署

方現時未有計劃於港鐵啟德站增設還書箱；以及  

(ii)  署方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會於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探討於

其他港鐵車站增設還書箱的可行性。  

12.     主席作出總結，他表示現行港鐵站內還書箱未能滿足九龍城區

居民的需求，他促請署方以便利市民為前提，與其他部門商討於更多港

鐵車站增設還書箱的可行性。  

 

議程三  

關注馬頭圍配水庫遊樂場的工程進度及衞生問題  

(地工會文件 2/2025 號 ) 

13.   委員介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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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水務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3 號書面回應及路

政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4 號書面回應。  

15.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建議相關部門清理馬頭圍配水庫遊樂場附近地盤內的垃

圾，避免老鼠藏匿；  

(ii)  查詢馬頭圍配水庫遊樂場附近工程的施工時間表及預計

完工時間；以及  

(iii)  建議相關部門派員清潔山坡及附近位置，包括放置滅蟲

劑、藥餌及堵塞鼠穴等，以防治蚊患及鼠患。  

16.   水務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已於 2024 年 12 月 12 日完成馬頭圍配水庫附近水務

署管轄範圍內的防治鼠患工作，包括修剪雜草、清理垃圾、

堵塞疑似鼠洞及在排水渠口安裝防鼠網；以及  

(ii)  署方一直於其管理範圍內靠近民居的斜坡進行定期維護

及衞生清潔工作，包括修剪雜草、清理積水及噴灑蚊油

等。此外，署方在大雨後及蚊患指數高時，會視乎情況加

強上述滅蚊及防鼠工作。  

17.   路政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位於馬頭圍配水庫附近的「中九龍幹線 -中段隧道」工程

主要為建造一條長約 2.8 公里的雙管隧道，連接油麻地

至馬頭角，隧道工程現已大致完成；   

(ii)  為配合有關工程，於工程期間，鄰近配水庫及半山壹號的

斜坡由署方負責維修保養；以及  

(iii)  署方會定期對轄下的斜坡進行維修保養，包括清理斜坡

上的渠道及清除雜草。相關的維修保養工作已於 2024 年

12 月 24 日完成。  

18.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非常注重轄下場地的環境衞生，署方會安排清潔承

辦商每天清理遊樂場內的垃圾及枯葉，以杜絕老鼠的食

物來源及藏匿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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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有需要時，署方會聘請承辦商進行滅鼠工作，包括放置

殺鼠劑及堵塞老鼠的藏匿點，並進行有關的善後清潔工

作。  

19.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查詢水務署定期維護斜坡及進行清潔工作的時間表；  

(ii)  查詢路政署有關工程的完工日期，並促請署方在工程完

成後盡快移除工程儀器，以免蚊蟲滋生；以及  

(iii)  查詢相關部門有否在地盤附近提供聯絡途徑，讓市民查

詢工程資訊及表達意見。  

20.     水務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每一至兩年會為其管轄範圍內的斜坡進行定期檢視

和清理工作，以及每年為鄰近民居的斜坡噴灑蚊油約 8 次；  

(ii)  署方會於雨季前後加強清理工作，並密切留意相關情況，

以保持衞生清潔；以及  

(iii)  署方轄下之登記斜坡已設有斜坡號碼和名牌，供市民查

詢資訊。  

21.   路政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會在會後補充完工日期、移除有關工程儀器的時間

表及供市民查詢工程資訊的聯絡途徑；以及  

(ii)  在「中九龍幹線 -中段隧道」工程完成後，場地的管理工

作將歸還予相關部門。  

[會後補註： 路政署於工程期間設置的注水防欄上附有工程項目資料及

聯絡電話。工程完成後，有關注水防欄亦已於 2025 年 1 月 11 日被移

除。 ]  

 

議程四  

建議於九龍城區遊樂場增設戶外乒乓球檯  

(地工會文件第 3/2025 號 ) 

22.     委員介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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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康文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5 號書面回應。  

24.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在海心公園 (第二期 )擴建工程中，署方將於場內增設一張

戶外乒乓球檯，有關工程預計於 2025 年第一季完成，以

供市民使用有關場地；以及  

(ii)  署方已備悉有關建議，日後於區內其他場地進行翻新工

程時，會考慮在適合的地點增設戶外乒乓球檯。  

25.   委員查詢署方在增設戶外乒乓球檯時的考慮因素。  

26.     康文署代表表示，署方在計劃增設戶外乒乓球檯時，會考慮當

區居民的需求。此外，署方已在轄下體育館舉辦了不同類型的乒乓球訓

練班，讓市民有更多機會參與乒乓球運動。  

 

議程五  

持續關注九龍仔公園設施開放安排  

(地工會文件第 4/2025 號 ) 

27.   委員介紹文件。  

28.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康文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6 號書面回應。  

29.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現正與相關工程部門研究增設泛光燈系統的可行性，

同時就九龍仔運動場加設泛光燈及延長開放時間進行公

眾諮詢，預計有關諮詢將於 2025 年第一季完成，署方將

適時向地工會匯報；  

(ii)  為推動普及運動及滿足地區人士的需求，署方已於九龍

仔運動場外圍設置 24 小時開放的緩跑徑，市民可考慮使

用有關設施；以及  

(iii)  九龍仔游泳池重建工程已於 2020 年底展開，根據建築署

的最新工程進度估算，修繕工作大致可於 2025 年第一季

完工。署方及工程部門正密切監察工程進度，冀相關工程

能按時完成，並於 2025 年上半年開放游泳池予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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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建議署方因應不同季節的日照時間調整遊樂場地照明系

統的運作時間；   

(ii)  查詢九龍仔游泳池重建工程的工程時間表及開放日期；

以及  

(iii)  委員表示九龍仔運動場的照明系統及行人設施有待改善，

建議署方安排與委員在傍晚到場實地視察，以商討如何

改善相關設施。  

31.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九龍仔公園每天 24 小時開放，設有環保及自動感光的照

明系統，會在傍晚或光線不足時自動開啟；  

(ii)  九龍仔游泳池重建工程預計於 2025 年第一季完工，署方

及工程部門正進行各項檢查及測試工作，目標於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開放游泳池予公眾使用；以及  

(iii)  署方樂意與委員到九龍仔運動場作實地視察，並將於會

後與秘書處聯絡安排相關事宜。  

32.  主席作出總結，他指示秘書與康文署安排實地視察。  

[會後補註：康文署已於 2025 年 2 月 27 日與委員到九龍仔公園及九龍

仔運動場實地視察。 ] 

 

議程六  

建議於靠背壟道增設座椅  

(地工會文件第 5/2025 號 ) 

33.  委員介紹文件。  

34.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下文簡稱「民政處」 )提

交的席上文件第 7 號書面回應。  

35.  民政處代表表示，處方早前派員到靠背壟道實地視察後，初步

評估有個別位置適合設置座椅供居民歇息，惟由於該段行人路並不寬

闊且種有不少樹木，因此難以如文件建議般沿路設置多張座椅。處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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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政事務總署工程組及相關部門進一步研究工程的可行性，並在可

行的情況下增設有關設施以滿足居民的需要。  

36.     委員建議政府部門在進行改善工程時，於轄下公共設施增貼防

水的二維碼，讓市民透過掃瞄二維碼了解政府的相關服務，並提供渠道

讓市民反映意見。  

37.  民政處代表回應，表示處方會適時考慮上述建議。  

38.  主席作出總結，他提醒委員如對「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有任何

建議，可隨時與民政處聯絡。  

 

議程七  

2024-25 年度九龍城區設施管理的匯報  

(地工會文件第 6/2025 號 ) 

39.  康文署代表匯報文件，綜合如下：  

(i)  署方計劃將啟德郵輪碼頭公園、啟德海濱花園及預計於

2025 年第一季開放的承豐道公園開放為「寵物共享公園」。

鑑於啟德海濱花園鄰近民居，署方建議在該場地進行為

期半年的試驗計劃，期間將繼續收集各方意見，並適時作

出檢討，以探究落實推行「寵物共享公園」的可行性；以

及  

(ii)  由於目前種植在和黃公園的台灣相思已開始步入老年期，

健康和結構狀況漸走下坡，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會接

踵出現毛病。為保障公園使用者的安全，署方計劃移除公

園內的 20 棵台灣相思。署方將會在和黃公園、窩打老道

／禧福道小園地及歌和老街兒童遊樂場補種 20 棵黃花風

鈴木，以美化環境、提升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價值。  

40.  委員一致支持上述計劃，並促請署方保持轄下「寵物共享公園」

清潔。此外，委員查詢署方現時針對遊樂場地衞生問題的舉報機制及罰

則。  

41.  康文署代表回應，表示署方會根據《遊樂場地規例》(第 132BC

章 )，對違規人士作出檢控。市民亦可以向場地管理人員反映違規行為，

署方會盡快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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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八  

其他事項  

42.  委員沒有其他事項提出。  

 

議程九  

下次會議日期  

43.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5 年 3 月 6 日下午 2 時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為 2025 年 2 月 19 日。  

44.     主席在下午 3 時 26 分宣布會議結束。  

本會議記錄於 2025 年 3 月 6 日正式通過。  

 

 

 

 

 

 

                                 

                       主席  

 

 

 

 

                               

                       秘書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5年 3月  


